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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PR-2016-0460147 

 
 
 
 
 

山 东 省 物 价 局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 
 

鲁价费函〔2016〕60号 
 

 

 

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 

关于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 10所高校 

学分制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

 

省教育厅： 

    你厅《关于申请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 10 所高校试

行学分制收费的函》（鲁教财函〔2016〕26 号）收悉。同意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 10所高校的学分制收费改革方案。

各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。 

本通知自 2016年 9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19年 8

月 31日。 



 - 2 - 

 

附件：1.10所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（1-10 ） 

      2.10所高校学分制收费标准（1-10) 

 

 

        山东省物价局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10日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－ 1－

SDPR-2019-0030019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山 东 省 财 政 厅
鲁发改成本〔2019〕806 号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
关于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 10 所高等学校

学分制收费事项的通知

省教育厅：

你厅《关于商请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 10 所高校继续实

行学分制收费的函》（鲁教财函﹝2019﹞20 号）收悉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同意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、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、

曲阜师范大学、齐鲁工业大学、烟台大学、青岛农业大学、山东

工商学院、临沂大学、山东交通学院、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

10 所高等学校继续实行学分制收费，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标

准按附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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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校应根据学分制收费实施情况，进一步完善学分制收

费方案，完善收费流程，更好服务教学改革和学生学习需要。

三、学生因休学、退学需要退还学费的，专业注册学费按每

学年 10 个月计算，根据学生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学费，在学

生办理完成休学、退学手续后即时办理退费；已缴纳学分学费但

未修读的，全部退还学分费用。

四、上述收费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使用省财政厅统一

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，收费收入通过“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

财政票据管理系统”全额缴入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自觉接受发展改革、财政、

教育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8

月 31 日。期满后另行公布。

附件：1.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学分制收费标准

2.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学分制收费标准

3.曲阜师范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4.齐鲁工业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5.烟台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6.青岛农业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7.山东工商学院学分制收费标准

8.临沂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9.山东交通学院学分制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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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收费标准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

2019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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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青岛农业大学学分制收费标准

专业分类
学科

门类
具体专业

基本修

业年限

基本

学分

学分学费

标准（元/
学分）

专业注册学费标

准（元/生˙学年）

文 史

类

法学
法学类、
社 会 学
类

知识产权、社
会工作

4 160 100 400

文学

外 国 语
言 文 学
类

朝鲜语、日语、
英语

4 160 100 400

新 闻 传
播学类

传播学、广告
学

4 160 100 400

中 国 语
言 文 学
类

汉语言文学、
秘书学

4 160 100 400

理工

农类
工学

材料类 功能材料 4 160 100 1000

电 气 信
息类

电气工程及其
自动化、计算
机 科 学 与 技
术、通信工程

4 160 100 1200

电子信息工程 4 160 100 1000

电 子 信
息 科 学
类

电子信息科学
与技术

4 160 100 1000

管 理 科

学 与 工

程类

工程管理、工

程造价
4 160 100 1200

化 工 与

制药类

化学工程与工

艺
4 160 100 1000

制药工程 4 160 100 1200

化学类 应用化学 4 160 100 1000
环 境 科
学 与 工
程类

环境生态工程 4 160 100 1000

环 境 与
安全类

环境工程 4 160 100 1200

机械类

机械设计制造

及其自动化 4 160 100 1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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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分类
学科

门类
具体专业

基本修

业年限

基本

学分

学分学费

标准（元/
学分）

专业注册学费标

准（元/生˙学年）

农 业 工
程类

农 业 电 气
化、农业机
械化及其自
动化

4 160 100 1000

仪器类
测控技术与
仪器

4 160 100 1000

工学

轻 工 纺

织 食 品

类

粮食工程、

葡萄与葡萄

酒工程

4 160 100 1000

食品科学与

工程、食品

质量与安全

4 160 100 1200

生 物 工

程类
生物工程 4 160 100 1000

土建类

风景园林、

土木工程
4 160 100 1200

建筑学 5 200 100 1200

土木类

建筑环境与

能源应用工

程

4 160 100 1000

管理

学

工 商 管

理类

财务管理、

会计学
4 160 100 1200

电子商务、

市场营销、

物流管理

4 160 100 1000

公 共 管
理类

公共事业管
理、土地资
源管理

4 160 100 1000

农 业 经
济 管 理
类

农村区域发
展、农林经
济管理

4 160 100 1000

经济

学

经 济 学
类

国际经济与
贸易、经济
与金融

4 160 100 1200

理学

材 料 科

学类
材料化学 4 160 100 1000

海 洋 科

学类

海洋资源与

环境
4 160 100 1000

环 境 科

学类

环境科学 4 160 100 1000
生态学

4 160 100 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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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分类
学科

门类
具体专业

基本修

业年限

基本

学分

学分学费

标准（元/
学分）

专业注册学费标

准（元/生˙学年）

生 物 科

学类

生物技术、

生物科学
4 160 100 1000

数学类
信息与计算

科学
4 160 100 1000

药学类 药学 4 160 100 1000

农学

动 物 生

产类
动物科学 4 160 100 1200

动 物 医

学类

动物药学 4 160 100 1000
动物医学 4 160 100 1200

环 境 生

态类

农业资源与

环境
4 160 100 1000

园林 4 160 100 1200

农学

森 林 资

源类
林学 4 160 100 900

水产类

水产养殖学 4 160 100 1000
水族科学与

技术
4 160 100 900

植 物 生

产类

茶学、设施

农业科学与

工程、烟草、

植物科学与

技术、种子

科学与工程

4 160 100 900

农学、园艺、

植物保护
4 160 100 1000

艺 术

类

艺术

学

设 计 学

类

产品设计、

环境设计、

视觉传达设

计、数字媒

体艺术

4 160 100 5000

戏 剧 与

影视类

动画、广播

电视编导
4 160 100 5000

美 术 学

类
绘画 4 160 100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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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7 

 

青岛农业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深化学校教学改革，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，

保障受教育者和学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校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学习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学

生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,是指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

分数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单位，以取得规定的

基本学分作为学生毕业和获得学位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。 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学费,是指按专业注册学费和

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分制收费仅指学费部分,住宿

费及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等仍按原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二章  学费标准 

 

第六条 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按有关规定根据不同专业

的生均培养成本、学生需求情况及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,

按学年计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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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专业注册学费=（基本学费总额-基本毕业学分数×

100）÷基本修业年限。 

专业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的学年计收,每学年

按 10个月计算，不足 1 个月的按 1个月计算。 

第七条 学分学费按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。根据教育部

有关要求，我校规定每学分折算理论学时 16 学时。 

第八条 学分收费标准不分专业,每学分的学分学费为

100 元。 

 

第三章  学费缴纳与结算 

 

第九条 学费按不同专业的年度专业注册学费与年度平

均学分学费的总额在每学年开学初预收。学生在预交的学分

学费内根据学校的学分制管理规定进行自主选课，选课超出

的学分学费部分，应先行预交。每学年末根据实际修读学分

结算一次，毕业时按实际修读学分多退少补。 

第十条 学生缴纳学费采取银行代扣、刷卡缴费、网银

缴费等形式,原则上不收现金。每学年秋季开学前一周,由银

行根据应交学费批量代扣。未交清学费的学生，开学后根据

财务处通知由学院负责催缴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在交纳年度专业注册学费、预付学分学

费及住宿费、教材费后方可注册、选课。办理国家助学贷款

不能按时交纳学费的学生，须按学校规定提交证明后，方可

取得注册和选课资格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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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在校期间转专业的学生,转入专业的专业注

册学费与原专业不一致的,从转入学期起,按转入专业的专

业注册学费标准收取。转入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低于原专业

的,差额部分转为下学年专业注册学费;转入专业的专业注

册学费高于原专业的,按差额补交专业注册学费。 

第十三条 学生超过基本学制年限延期毕业的，对于所

缺学分在 1至 10学分的学生必须离校，学校颁发结业证书，

学生可在允许修业年限内返校缴纳学分学费重考；离校延期

的学生不享受在校学生的一切待遇。所缺学分在 11 至 19学

分的学生可选择在校或离校延期；所缺学分在 20 学分以上

的学生，必须在校延期修读。离校延期只收取所修学分学费，

在校延期需收取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。学生在基本学制

年限内提前修满学分毕业的,按实际学习时间缴纳专业注册

学费。 

第十四条 学生修读双学位（双专业）或修读其录取专

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之外的课程，按所修课程的规定学分收

取学分学费。在基本学制内免收专业注册学费，超出基本学

制的按规定收取专业注册学费。   

第十五条 学生考试不及格的可免费补考一次,免费补

考后仍未获得学分的课程,必须进行重修,并按实际修读课

程学分缴纳学分学费。 

第十六条 军事训练、入学教育、毕业教育、专业与公

益劳动、社会实践等教育实践免收学分学费。 

第十七条 学生因故终止学业的,按月计退专业注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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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,学分学费按实际已修学分结算。 

第十八条 学生因故中断学业、保留学籍的，比照退学

退费规定退还相关费用。停学期间，不再交纳学费。复学后

按所修专业的学年学分制学费多退少补,无法复学的按本办

法相关条款办理。 

第十九条 新生因体检复查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就读

的,退还已交专业注册学费、学分学费，其他费用据实结算。 

第二十条 退费以缴费收据为凭证,学分学费毕业结算

需提供最后一次缴款收据。 

 

第四章  学费减免与贷款管理 

 

第二十一条 财务处按照省有关规定，足额提取学生资

助经费，用于学生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、奖助学金和困难补

助等方面的支出。 

第二十二条 对按时交费确有困难的学生，可以办理减

免或缓交手续。按照有关规定，由本人申请，经学院（部）

审核后报学生工作处审批。缓交期限一般为 3个月，最长时

间不得超过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时间。 

第二十三条 新生确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足额交纳费用

的，各学院应当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为学生办理“绿色通道”

缓交手续，帮助学生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手续。学生处应

将到账的学生贷款信息整理后及时转财务处，财务处应及时

将学生贷款信息及代扣信息转交银行，由银行集中代扣上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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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专户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、校企合作办学的学费标准

按照省有关部门批复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从 2016级新生开始实施，2015级及

以前入校学生按原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 


